
关于举办湖南开放大学开放教育
课程思政示范课与优秀集体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分校、各二级单位（部门）：

为深入贯彻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全面推进开放教育课程思政建设，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

力，形成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育人格局，省校决定举办开放教

育课程思政示范课与优秀集体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参赛对象

全省办学体系各市州分校、省校各二级学院开放教育教师。

二、比赛内容

（一）课程思政示范课评选

以教师个人或教学团队为单位申报。选取开放教育执行性专

业规则中的一门非思政课程，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教学大纲（1门课程）：体现课程思政目标，明确思政融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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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、教学方法和预期成效。

2.教学设计方案（1门课程）：基于课程思政要求对整门课程

进行系统设计，不超过 3000字。

3.教案（1个课时）：选取一个完整教学单元、章节或专题，

要求思政元素融入自然、教学环节设计合理。

4.授课视频（1个课时）：对应上述教案的 45分钟课堂教学实

录（支持线下面授课、直播课、实验室或实践教学基地授课实拍

等多种形式），视频格式MP4，分辨率 1280×720或 1920×1080，

大小≤1G，授课教师须出镜，关键内容有字幕提示。

5.优秀案例：从专业或课程角度总结课程思政建设的典型经

验、特色做法与实施成效。

（二）课程思政建设优秀集体评选

以分校或学院为单位申报。提交一份课程思政建设总结报

告，重点展示推进本单位课程思政建设的整体思路、工作机制、

特色举措、保障措施及建设成效。可附建设实施方案、典型案例

等材料。

三、比赛要求

1.参赛课程须为开放教育执行性专业规则中的非思政课程，

且为主讲教师实际讲授过的内容。

2.示范课团队作品限主讲教师 1人，团队成员（含主讲）不

超过 3人。每位教师最多可同时主讲 1个作品并参与 1个作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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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同时参与 2个作品。

3.作品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有明确的课程思政目标，将价

值引领有机融入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。

4.思政元素须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，融入自然，避免生搬硬

套。教学设计应体现开放教育特点，科学合理，具有创新性和示

范性。

5.教学成效显著，能有效激发学生认知认同，具有推广价值。

6.参赛作品须为原创，无版权纠纷。作者同意湖南开放大学

在署名前提下，无偿将作品用于教学活动（包括但不限于编辑、

出版、发行教学资源）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.4月 15日前，省校发布通知；

2.4月 16日—5月 31日，分校或学院初评并提交参赛作品；

3.6月 1日—20日，省校组织专家评审，确定现场展示交流

名单；

4.9月下旬，省校组织优秀案例现场展示交流（另行通知）；

5.10月，公布评选结果，进行成果展示与推广（选取优秀示

范课和案例展示，汇编《湖南开放大学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

集》）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课程思政示范课：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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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思政建设优秀集体：若干名。

六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报送内容

1.汇总表：EXCEL版和加盖公章 PDF扫描件（附件 2）；

2.示范课材料：文件夹命名“示范课+分校/学院+课程名+主讲

教师姓名”，内含教学大纲、教学设计方案、教案、优秀案例（Word

版）及授课视频（MP4格式）。

3.优秀集体材料：文件夹命名“优秀集体+分校/学院”，内含总

结报告及相关附件（Word版）。

（二）报送数量要求

示范课：各分校、省校各相关学院至少推荐 2个作品，鼓励

多报。

优秀集体：各分校、省校各相关学院均须提交 1个作品。

（三）报送地址

5月 31日前将压缩文件（压缩文件命名为“分校/学院+课程

思 政 + 作 品 数 量 ” ） 发 送 至 省 校 教 务 处 指 定 邮 箱 ：

916263677@qq.com。

七、联系人

湖南开放大学教务处：周海钰 0731-88318730

附件：1.教学大纲与教学设计方案参考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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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放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与优秀集体评选活动推荐

汇总表

3.开放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评选活动评价标准

湖南开放大学

2026年 4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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